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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孤立的，也没有哪种政体形式是某国的“专利”；任何一

国政治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完善既是一个本土化──本国特色日趋凸显──的过程，同

时又是一个不断借鉴与吸纳“他山之石”的过程。因此，对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

面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其历史发展的源头与历程（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另一方面

还应将它放到古今中外各种政体形式中加以考察，象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那样，

对它进行“剥笋式”（也叫层析式）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借鉴其他国家政治制

度中与我国国情“相容的”因素，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政治制度。 

(一)人大制度是一种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 

所谓政体，也即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它指的是国家权力如何配置、如何构成的方式。

从古至今，国家政体形式千变万化，纷繁复杂，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君主制和共和制。

君主制一般以世袭产生的、终身任职的个人掌握全部或部分最高权力为基本特征。依据君主

权力的大小，又可将君主制分为“无限君主制”（专制君主制）和“有限君主制”（君主立宪

制）两类。而共和制，作为君主制的对立面，是指通过选举产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

首、且实行任期制的一种政治制度。 

共和制仅仅是政权组织形式，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大致上可以分为

两类：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这种划分的核心依据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如果国家的

最高权力掌握在由少数人（贵族）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的机关（如元老院）手里，那末我

们称之为贵族共和制。例如，公元前 5 世纪至 1 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就是采用这种政体的典型

国家。相反，如果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由广大公民组成的或选举产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手里，那末，就属于民主共和制。 

进一步，民主共和制又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共和制和间接民主共和制。直接民主是指由广

大公民直接组成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亲自行使国家权力。间接民主是指由人民依法选出的代

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所以，间接民主也叫代议制民主或代表制民主。

代议制是近现代民主国家的通用政体。通常所讲的民主共和制就是指代议民主共和制。  

现代民主共和制的一般特征是：国家权力至少形式上属于多数人，而不是一个人或少数

人；国家元首的产生实行选举制，而不是世袭制；最高国家领导职务实行限任制，而不是终

身制等。凡是具备这些特征的政权安排，都可以归类为民主共和制。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

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民是

权力的终极来源。人民代表大会是由经广泛的、平等的定期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

人民有权监督、罢免其代表；第二，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定期选举或任命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并依法对其

进行监督。所以说，我国人大制度是一种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 

(二)人大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政体是由国家的阶级本质（亦称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

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但是，国体与政体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

关系。阶级本质属同一类型的国家，由于受到一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状况、民族特点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政权的组织形式便会呈现出多样性。国体不同的

国家却可能采用相同类型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都采用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采用民主共和制政体，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以

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群众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

上，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人民有权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文化事业，人民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等自由权利。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必须实行民主共和

制而非贵族共和制。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

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4 页） 

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民主共和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民主共和制就政体形式而言，属

于同一类型。都具有共和制政体的一般特征，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历史继承性和一定的共同性，

在实践中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然而，由于各自所依存的国体之间有着质的区别，所以

二者之间也存在某些不同之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权理论

与实践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批判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少数

有产者的利益，而非代表民意；是虚假的、“清谈”的，而没有真正的权力；国家权力的行使

缺乏效率；选举是少数有钱人操纵的，排除了劳动人民，是根本不平等的。针对这些，他们

提出，新的政权必须是代表民意的，真正掌握国家一切权力的、一元化的权力机关；而且这

个机关是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

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平等、更有保障。各社会主义

国家的政权组织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历史的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建立的。  

我国人大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共和制政体，所依存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的人民民

主专政，因其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

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所以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另

外，我国人大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制，其组

织和活动原则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形式的基本要求。所以说，我国人大制度是社会

主义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 

(三)人大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 



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的具体形式呈现出多样性。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都是无

产阶级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各国具体国情和革命特点的不同，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即政体也必然各有特色。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

实行民主共和制政体，是就这种政体的基本特征而言的，也就是说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大多数

的公民应该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必须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有一定任

期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各个具体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相反，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民主共和制的

具体表现形式（巴黎公社也仅是其“一定的形式”）。事实上，苏维埃制（前苏联）、代表团制

（前南斯拉夫）、人民会议制（朝鲜）、国民议会制（前罗马尼亚）等都是各具特点的社会主

义共和制政体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中国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而言，我国人大制度由于特定的国情所致，具有以

下特点(即“中国特色”)： 

(1)民主的基础更为广泛。我国人大制度下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

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包括港、澳、台同胞，国外侨胞中

的爱国者。可见，就民主的基础而言，人大制度较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

体更加广泛。正如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曾指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

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

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剥削)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周恩来选集》上册

第 369 页)；“苏维埃政权是只有工人、农民有选举权，其他人没有。现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

会，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董必武政法文集》第 42

页) 

(2)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机关更大的

权力。这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大，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太多了又不便经常集中开

会；每次会议的会期也不能过长，以免人民代表经常脱离其所在工作岗位。从而，扩大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就成了必要之事。 

(3)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使我国人大制度的实际运作呈现出

一定的特色。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一

般来说，人大开会时，同级政协也同时召开会议，对人大讨论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从而

对人大的决定发挥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并有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监督。因而

在我国国家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人大制度紧密相联。众所周知，在国家政权的政治

领导方面，我国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领导制有所不同，我国是一党领导、多党参政、

共同合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人大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在我国全国人

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中，都有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参加人大常委会、担任领导职务；各级人大

的代表中，民主党派的成员都占有一定的名额。 



合而论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它是一

种政权组织形式，而非其他；它是一种共和制政体，而非君主制政体；它是一种民主共和制

政体，而非贵族共和制政体；它是一种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而非直接民主共和制政体；它

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而非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它是中国的

社会主义的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而非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采取的代议民主共和制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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